附件2

2026年德江县事业单位公开引进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聘用意向性协议书

甲乙双方按照《2026年德江县事业单位公开引进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公告》相关规定，遵照诚实、守信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意向协议：

	甲方
	

	
	联系电话
	
	代表
	

	
	通信地址
	
	邮编
	

	
	引才单位

代码及名称
	
	引才岗位代码及名称
	

	乙方（毕业生）
	姓名
	
	性别
	
	出生  时间
	

	
	政治面貌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职称
	

	
	毕业院校
	
	学历 
	

	
	所学专业
	
	学位
	

	
	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个人档案存放地
	


一、经考试合格，甲方拟引进聘用乙方到本次引才事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工作，实行一年试用期，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含试用期一年）。
二、乙方自愿到用人单位工作，并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到用人单位报到。乙方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证件及材料等，信息真实准确。

三、乙方须按照规定进行体检和考察（政审），经体检和考察合格的，用人单位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为乙方办理相关聘用手续，并签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引进人才属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待遇按省市县有关规定标准执行。

四、乙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用人单位报到，毕业时未取得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等资格条件、体检不合格、考察不合格，本协议自动解除。
五、因乙方违约未能按规定报到上岗，甲方可将乙方按不诚信考生记录在案，该考生今后五年内不得报考德江县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引进）岗位。

六、需补充事项：                              。

七、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用人单位与乙方签订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合同约定为准。

八、本就业意向协议书一式贰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中共德江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乙方（签名）：
公  章：(德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章)
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